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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為強化公司治理並健全風險管理作業，以達成永續經營目標、保障利害關係人

權利，本公司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及「上市上櫃

公司風險管理實務守則」相關條文制定本政策以資遵循。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本公司於風險管理範圍中各層級的風險管理作業。 

 

第三條 風險管理目標 

本公司建置完善的風險管理架構，透過董事會及高階主管的參與，將風險管理融入

日常營運活動及管理過程，達成以下目標：  

一、實現營運目標  

二、提升管理效能  

三、提供可靠資訊  

四、有效分配資源 

 

第四條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與職責 

一、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為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單位，負責核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相關規

範，並監督風險管理執行情形，以確保營運策略方向與風險管理政策一致，風

險管理有效執行。 

二、審計委員會 

負責審查風險管理制度，督導稽核室查核相關制度之適用性與執行效能，並審

閱稽核報告及缺失改善情形，督促管理階層將風險管理機制納入日常營運流

程，以協助董事會全面掌握風險概況，作出適當決策。 

三、永續發展管理組織 

1、綜理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擬定風險管理政策、架構、組織及機制，並依據

風險管理制度發展情形與法令變動，據以檢討並修訂本政策。 

2、依據內外部環境變化與董事會決議，設定風險管控優先順序。 

3、溝通、協調與聯繫各部門執行風險管理活動。 

4、每年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執行情形，提出必要改善建議。 

5、執行董事會風險管理決策。 

 



四、各營運單位 

各營運單位主管負有風險管理責任，負責單位內作業的初始風險辨識、評估及

管控的設計與防範，並確保風險管控機制與程序有效執行。  

 

       

 
 

第五條 風險管理範疇 

本公司風險管理範疇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類型，例如營運風險、財務風險、法

遵風險、食品安全風險、環保工安風險、氣候風險、資安風險及其他可能使公

司發生重大損失之風險。 

 

第六條 風險管理程序 

本公司風險管理程序包含風險辨識、風險分析、風險評量、風險因應與監控。

各營運單位應就其職掌辨識、分析與評量其業務可產生之風險，擬定並執行風

險管理活動。 

 

第七條 資訊揭露 

本公司除依主管機關規定揭露相關風險管理資訊外，亦於年報、永續報告書、

公司官方網頁揭露風險管理有關資訊。 

 

第八條 施行與修訂 

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經董事會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